
附件 1

南宫市创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单位职责分工

市政府办公室：统筹协调推进全市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工作，

纳入市政府议事日程；督促各乡镇、各职能部门落实工作职责，

及时通报情况，处理在推进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并负责协调

接待市级复核、省级评估和国家认定工作组。

市教育局：发挥综合协调作用，研究制定学前教育普及普惠

工作的具体规划、计划和实施路线图。具体协调落实迎评的各项

准备工作，做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资料建档工作。对各乡镇、有

关部门及各幼儿园履行教育职责情况，进行指导和督查，组织开

展市级自评。

市公安局：负责对幼儿园及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治理，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加强警园共建，加大预防和杜绝涉及幼儿违法犯罪

的工作力度；出具近三年来学前教育有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或严

重违法违纪违规事件的证明；对各幼儿园检查户籍来源及去向给

予支持，提供便利服务。负责指导教育部门做好幼儿园道路交通

安全、校车管理、安保培训等工作。

市发展改革局：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

规划，在项目安排上给予优先和重点支持。核定幼儿园收费标准。

市委编办：按照机构编制相关文件要求，保障公办幼儿园教

师数量达到省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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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完善和落实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的

人事（劳动）、工资待遇、社会保障和技术职称（职务）评聘、

职级晋升政策。全面落实幼儿园教职工绩效工资制度，各项社保

政策按同一标准落实到位。

市财政局：加强财税征管，对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工作拨款依

法做到“三个到位”，落实省定公办园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或生均公

用经费标准；落实省定普惠性民办园补助标准和扶持政策；保障

教师工资待遇。

市行政审批局：做好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核名、办理非营利性

证件等工作，为营利性民办幼儿园转普做好服务。负责核发城区

内幼儿园食品经营许可证。

市民政局：做好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和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事

后监管。

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大队：指导教育部门开展幼儿园

防震减灾宣传、消防宣传、应急疏散演练、消防演练、指导消防

监督、火灾预防、火灾扑救等工作。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对幼儿园建设项目的质量监督和

检查；负责做好集中清理阶段上报幼儿园的回收移交工作；依据

部门职责对侵占幼儿园的违法建筑进行清理，配合市教育局等部

门做好幼儿园园舍安全工作。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幼儿园建设用地规划、征用、审

批等工作；将幼儿园建设项目列入城镇建设总体规划，做好幼儿



园建设用地的有关优惠政策的落实；提供上述工作的相应基础材

料。

市卫生健康局：负责监督指导幼儿园卫生保健、卫生监督和

疾病防控工作，核发幼儿园餐饮服务从业人员健康证。指导幼儿

园做好幼儿体质健康监测工作。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幼儿园食堂食品安全工作进行监

督检查。加强幼儿园收费监管。

市融媒体中心：负责新闻宣传，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工作营

造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对学前教育的法律、法规、政策进

行宣传，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学前教育的良好氛围。

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做好对幼儿园周边网吧及娱乐场

所、文化音像图书市场的监管，取缔幼儿园周边的非法网吧。

市妇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采取有效措施，广泛参与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学前教育和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设。

科学指导家庭教育。

各乡镇政府：协调有关部门落实幼儿园建设用地；加强幼儿园周

边环境和安全卫生等方面的综合治理；各乡镇行政综合服务中心

负责核发辖区内幼儿园食品经营许可证；组织动员适龄儿童按时

入园；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宣传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工作，营造迎

评工作氛围；重视对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生、家长和居

民的宣传，宣讲具体的做法与措施、效果与成就，提高广大干部

群众的知晓度和满意度。


